数字证书签收单
本人现场领取由深圳市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深圳CA”“SZCA”）签发的数字证书，本人确认由本人领取数字证书UEKY介质和接收证书密码。
本人/本单位已仔细阅读深圳CA《电子认证服务协议》并充分理解数字证书的相关领取使用规定及注意事项，现承诺如下：
1． 本人/本单位确认所签收的数字证书信息与本人/本单位申请材料或信息所填信息一致。
2． 本人有权领取数字证书，已获得领取数字证书所必需的订户的授权。
3． 本人所领取的数字证书为本人/本单位持有控制，每次使用证书均为本人/本单位操作或授权操作。因转借、出让等产生的后果后本人/本单位承担。
4． 本人/本单位同意SZCA将本单位信息（含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、本人信息（含姓名、身份证件号码、单位及部门、职务、电邮地址等，如涉及）记载写入数字证书，本人/本单位申请证书时提出异议的除外。本人/本单位一旦领取接受数字证书，即同意SZCA将数字证书通过SZCA数字证书库予以公布。
5． 本人/本单位承诺合法使用数字证书，不得将所获证书用于任何违法违规、违背公序良俗的用途，不得利用证书从事侵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活动，证书内容中证书策略扩展项为2.16.156.339.2.1.1.1、或2.16.156.339.2.1.2.1的证书不得应用于涉及生命健康、财产权益等高风险活动，因违法使用或超范围应用造成的后果由本人/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6． 本人/本单位将妥善保管数字证书（含UEKY介质及对应密码），因保管不当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/本单位自行承担。
7． 如数字证书介质或密码丢失、被盗、泄露等密钥失密情形，或身份信息变更，本人/本单位将立即通知深圳CA，办理相应的冻结、或变更手续。
8． 数字证书到期、密钥失密或被冻结或撤销本人/本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，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9． 数字证书用于电子文件电子签名具有与手写签名、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本人/本单位已知悉上述数字证书使用条件和要求，并自愿承担电子签名相应法律后果。

单位名称：
签收人（手写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
签收时间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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